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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已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不過先前的研究，大多探

討企業社會責任之行為與評估其績效的表現。至於，從公司的觀點探討企業社會

責任之態度的研究較少。緣此，本研究主要以 Ajzen (1985；1991)的計畫行為理

論觀點，探討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本研究以 2008 年中華徵信所公佈之台灣前一千大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有效

樣本為 130 份。從 Pearson 的分析結果中發現：主觀規範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知覺行為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知覺行為控制與主觀規範均呈現顯著正相

關。從複迴歸分析結果發現：主觀規範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呈顯著正向影響；

知覺行為控制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呈顯著正向影響。從單因子變異數的分析結

果中發現：資本規模小以及製造業的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抱持較低的評

價。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計畫行為理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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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背景與動機 

2008年9月11日大陸毒奶危機當頭，造成全球對中國產品極度的震驚與恐

慌。金車公司當機立斷全面回收問題產品，並且是國內第一家主動站出來道歉的

業者，反應出一個企業在社會責任與企業道德的高標準的表現。 

同年 9 月 15 日全美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正式宣告破產，而造成全球金

融一連串的風暴，發生一場史上罕見的系統性金融危機，未嘗不是因為「道德風

險」在作祟。為了穩定經濟局勢，並對全體人民、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負責，全

球政府、企業紛紛執行各項紓困及解救方案，無非是社會責任之作為。 

現今對於社會責任之觀念，由早期的負面觀點逐漸演進為現今的正面觀點。

根據美國公民組織主席史密斯的說法，企業應站出來扮演推動社會改變的角色，

真誠地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並在關鍵性的議題上扮演重要角色。同時，隨著社會

的進步，主動地從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不僅改善品牌形象更提高企業知名度。

企業惟有與人、與自然界和平共處，才是企業永續經營的保障。然而對企業社會

責任的認知，將從公益活動與環保層面，提升到考量勞資關係、財務透明、消費

者權益等議題上，進而邁入全面企業社會責任的時代。 

企業社會責任是目前全球企業經理人當務之急的任務，近年來探討有關企業

社會責任的相關研究亦愈來愈多，舉凡企業社會責任的公益行為、決策模式、組

織及財務績效評估等。因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過程是一個有計劃的行為，想要執

行企業社會責任有一定的困難度。例如：如何在企業與社會責任間取得平衡，若

無法取得平衡，則可能會使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變為消極，而無法在計畫

的期間內實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現今的企業該如何打破以利潤為導向的觀

念、積極加入社會責任的行列，超越經濟性的行為表現，成為未來努力的目標。 

本研究採用計畫行為理論(Ajzen,1985;1991)為理論基礎，而Ajzen(1985;1991)

及Ajzen and Madden (1986)認為個人之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三者之間

具有相互影響之關係，並結合形成對某項行為之意向，且其意向與知覺行為控制

將導致某項行為之執行。因此，計畫行為理論可以應用在預測及解釋各樣情境與

狀態之下的人類行為。 

此項議題相當的新穎且值得探討，就目前的相關研究來看，只有黃慶源(2001)

以應用計畫行為理論之變數來探討企業經理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之行為模式。綜

觀國內研究，目前尚無學者以「計畫行為理論」來探討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故

本研究將以「計畫行為理論」來探討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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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有鑑於上述之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主要從計畫行為理論的觀點，探討企業社

會責任之態度。本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1、探討主觀規範是否會影響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2、探討知覺行為控制是否會影響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3、探討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的關係。 

4、探討不同公司特性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貳、文獻探討 

一、企業社會責任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在2001年已將企業社會責任排定至全球公共政策

議程之中，全世界企業在推動營運計畫之餘，除追求獲利外，紛紛致力於企業社

會責任，故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現今業界最熱門的議題。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最早由學者Dod在1932年提出（Bowen, 1953）。

此外，最早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文獻主張者，則是由學者Bowen在1953年所出版的

「經營者的社會責任」一書之中。書中將社會責任定義為「按照吾人的社會目的

與價值、期望施行的政策、決定與行為，而加諸而成企業的義務。」Aupperle et 

al.（1985）則認為社會責任係一種價值觀，且易受特別的概念或思維所影響。所

以，Carroll(1991)更進一步將企業社會責任的層級分為經濟性、法律性、倫理性

及慈善性四大類的責任。 

二.計畫行為理論 

本研究係依據Ajzen（1985；1991）所發展出來的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此

理論假設個人對該行為的態度愈正向，所感受到周遭的社會壓力愈大，以及對該

行為認定的實際控制愈多時，則個人採行該行為的意向程度亦將愈強。一旦預測

的行為不完全受到意志的控制之情況下，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PBC)亦有可能直接對行為產生影響。 

TPB主要確定三個先前意向，分別為個人對行為的主觀規範（Subject 

Norm,SN）及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AT），此二者反映出執行行為

的認知欲望；而知覺行為控制（PBC）則是反映行為係由個人可控制的認知，認

為個人的實際行為取決於行為意向與知覺行為控制；就研究結果表示知覺行為控

制能提高對行為意向與行為之預測能力（Madden, Ellen and Ajzen,1992），且TPB

更進一步地具體說明這些先前的意向。計劃行為理論之模式架構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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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計畫行為理論(TPB)模式架構圖         資料來源：Ajzen (1991) 

「行為」是指個人採取實際行動的作為。在TPB裡，是指個人應先有行為意

向與知覺行為控制後，才會發生後續的行為。Ajzen認為，個人是否執行某一特

定行為最直接的影響因素便是行為意向。 

「行為意向」乃指個人對於執行某特定行為的主觀機率判定，可視為個人對

於此一特定行為的採行意願。在給定的狀況下，行為意向是預測個人行為的最佳

方法，並且行為意向及行為之間存在有高度的關聯性。行為意向則是受到態度、

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 

「態度」是指個人對於採行該項行為所抱持的正面或負面的認知與評價。

Ajzen(1985;1991)認為態度是指「對行為之執行採取正面或負面評價的程度」，

故當個人對於該項行為的態度愈正面，則行為意向愈強；反之亦然。 

「主觀規範」指來自於社會規範壓力或相關重要關係人的信念，進而影響個

人是否執行某項特定行為的意念；亦即在預測他人之行為時，對於個人之行為決

策具有影響力的重要關係人，對於個人是否採取此項特定行為所產生之影響作

用。Ajzen（1991）認為社會壓力不單來自於父母、兄弟姊妹、朋友或同儕，也

來自於社會環境。主觀規範係由「規範信念」和「依從動機」的乘積和所構成。

「規範信念」是指重要關係人或群體，贊同或不贊同個人是否採行某特定行為的

可能性，亦可說是個人知覺到重要的他人或團體，認為他是否該採行某項特定行

為的可能性；而「依從動機」則是指個人是否在採取某項特定行為時，對於這些

重要的他人或團體所抱持期望之順從意願。 

「知覺行為控制」是指個人對於執行某項特定行為時，所知覺到的難易程度。

知覺行為控制的衡量，係由「控制信念」及「便利性知覺」的乘積和所構成。所

謂「控制信念」是指個人對自己採取某項行為時，所擁有的資源、機會或阻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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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之認知程度；此外，「便利性知覺」是指這些資源、機會或阻礙對行為的影響

程度。Ajzen（1985;1991）認為當個人知覺行為控制愈強，其所能擁有的資源與機

會愈多，且所預期的阻礙愈少。相反地，當個人認為缺乏能力、機會或資源去執

行某一行為，或是過去的經驗導致他感覺執行該項行為有其困難性的時候，他們

就不太會有很強烈的意圖去執行該項行為。所以，當知覺行為控制愈正向時，對

行為意向之正向影響程度就愈高。 

三、主觀規範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的關係 

國內學者林依恬（2008）欲驗證計畫行為理論各信念間之關係，故從台北縣

青少年飲酒意向著手進行研究探討。研究結果得知，計畫行為理論各信念間的相

關分析皆達顯著正相關，顯示計畫行為理論信念間內成份間有正向關係。因此，

可以得知，主觀規範與態度具有正向之關係。此外，范淑芬（2007）針對網路電

話使用意向之研究結果中亦發現，態度會受到主觀規範的正向影響。綜合以上學

者之研究結果，提出本研究假說1： 

H1：主觀規範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四、知覺行為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的關係 

國內學者林依恬（2008）欲驗證計畫行為理論各信念間之關係，故從台北縣

青少年飲酒意向著手進行研究探討。研究結果得知，計畫行為理論各信念間的相

關分析皆達顯著正相關，顯示計畫行為理論信念間內成份間有正向關係。因此，

可以得知，知覺行為控制與態度具有正向之關係。范淑芬（2007）更進一步針對

網路電話使用意向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使用網路電話的態度受到知

覺行為控制的正向影響。綜合以上學者之研究結果，提出本研究假說2： 

H2：知覺行為控制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五、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的關係 

國內學者林依恬（2008）欲驗證計畫行為理論各信念間之關係，故從台北縣

青少年飲酒意向著手進行研究，研究結果得知，計畫行為理論各信念間的相關分

析皆達顯著正相關，顯示計畫行為理論信念間內成份間有正向關係。因此，可以

得知，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具有正向之關係。根據學者之研究結果，提出本

研究假說3： 

H3：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有顯著正向關係 

六、公司特性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的關係 

Useem（1988）指出就公司規模而言，一般大公司不管獲利情況如何，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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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少都會進行贊助，同時也較傾向會長期贊助。劉念寧（1990）進一步針對台灣

大型企業贊助公益活動之研究發現，企業規模愈大、立場愈積極者，愈傾向社會

責任動機。遠見雜誌2005年針對產業在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調查發現，資訊產業

在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上較為亮眼。因此，可以得知，公司特性與企業社會責任之

態度有顯著性差異。根據學者之研究結果，提出本研究假說4： 

H4：公司特性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有顯著性差異 

叁、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動機、目的與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將企業社會責任（Coope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之觀點，結合Ajzen（1985;1991）之計畫行為理論的

架構，區分研究變數為：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因此

推導出本研究建構之研究架構如圖2所示。 

 

 

 

 

 

 

 

 

 

 

 

 

 

 

 

 

圖2  本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變數與衡量 

本研究將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的構面、操作型定

義及參考文獻，彙整如表1所示。 

主觀規範 

 重要關係人 

知覺行為控制 

 有利條件 

 自我效能評估 

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利己性 

 利他性 

公司特性：成立年資、資本額、  

員工人數、產業別 

H1 

H2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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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變數之操作性定義 

研究變數 構面與操作性定義 參考文獻 

主觀規範 重要關係人 

指企業知覺到重要的他人或團體認為是否應該採取

某項特定行為之可能性與其所抱持期望之順從意

願。 

Ajzen （ 1985;1991 ）、 Hill and. Jones

（2004）、黃義俊、鄭時宜、劉德芳（2006） 

知覺 

行為控制 

有利條件 
指企業擁有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所需的資源（包括金

錢、時間、精力等）。 Ajzen（1985;1991）、黃義俊、鄭時宜、

劉德芳（2006） 

自我效能評估 
指企業對於自己是否能夠成功地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的自我能力評估。 

CSR 

之態度 

利己性 指以增進企業福祉為最終目標。 Bar-Tal（1976,1981）、Ajzen（1985,1991）、

Shaffer（1993）、余家斌（1999）、 鄭

丁榮（2003） 利他性 指以增進社會福祉為最終目標。 

三、研究對象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將採用中華徵信所公佈2008年台灣地區前1000大企業作為研究母

體，而以該公司之總經理作為問卷發放對象，採用郵寄問卷調查法進行發放，冀

望能提高回收率。 

在衡量問卷設計上，主要依據文獻探討中的量表加以編修而成。經由預試問

卷之發放及有效回收問卷之信度分析階段後，本研究之正式問卷包含四個部份，

第一部分為主觀規範共6題、第二部份為知覺行為控制共8題、第三部份為企業社

會責任之態度共9題、第四部份為受訪公司基本資料共4題。第一部分至第三部份

的量表尺度均為Likert六點量表，依序為「非常同意、同意、有點同意、有點不

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讓填答之總經理對公司的認同程度予以勾選。 

四、資料分析方法 

資料分析之方法有樣本結構分析、信度與效度分析、敘述性統計分析、相關

分析及迴歸分析。在信度中以Cronbach’s α 來衡量變數間的內部一致性；並透過

內容效度與收斂效度來測量問項彼此間的一致性程度；在敘述性統計分析中以次

數分配及百分比來描繪樣本之分配情形；在相關分析中以Pearson相關來檢測研

究變數間是否有顯著性的相關；並利用複迴歸分析一個連續型因變數和一個或多

個自變數之間的關係，並瞭解其解釋的程度。 

肆、資料分析結果 

本研究問卷總共回收136份，扣除無效問卷6份，有效問卷為130份，有效回

收率13%。關於樣本大小，Roscoe(1975)認為樣本大小介於30-500之間，對大多

數的研究而言是適當的，因此本研究符合標準。 

一、樣本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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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發現，本研究結果：在公司特性方面，透過次數分配表得知，在成

立年資方面以11~20年；員工人數方面，則是以501~1000人；在公司資本額方面，

則是以50仟萬元以上；在產業別方面，則是以製造業，佔各研究變項中比例最高

者。由資料結果推論，受訪企業之規模大部份屬於中小企業，表示台灣中小企業

已展露曙光，競爭力也不斷地向上提升，這是一個值得抱持著審慎樂觀的態度來

看待的好現象。 

表2  受訪公司之基本資料(n=130) 

變項 類別 家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公司年資 

10 年以下 20 15.4％ 15.4％ 

11~20 年 28 21.5％ 36.9％ 

21~30 年 27 20.8％ 57.7％ 

31~40 年 23 17.7％ 75.4％ 

41~50 年 16 12.3％ 87.7％ 

50 年以上 16 12.3％ 100.0％ 

總和 130 100.0％  

員工人數 

100 人以下 16 12.3％ 12.3％ 

101~200 人 16 12.3％ 24.6％ 

201~500 人 21 16.2％ 40.8％ 

501~1000 人 28 21.5％ 62.3％ 

1001~2000 人 22 16.9％ 79.2％ 

2001 人以上 27 20.8％ 100.0％ 

總和 130 100.0％  

資本額 

50仟萬元以下 23 17.7％ 17.7％ 

51~100 仟萬元 18 13.8％ 31.5％ 

101~200 仟萬元 14 10.8％ 42.3％ 

201~300 仟萬元 16 12.3％ 54.6％ 

301~500 仟萬元 14 10.8％ 65.4％ 

501~1000 仟萬元 15 11.5％ 76.9％ 

1001~3000 仟萬元 16 12.3％ 89.2％ 

3001 仟萬元以上 14 10.8％ 100.0％ 

總和 130 100.0％  

產業別 

製造業 83 63.8％ 63.8％ 

服務業 33 25.4％ 25.4％ 

其他 14 10.8％ 100.0％ 

總和 130 100.0％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信度方面，採Cronbach’s  α係數來衡量問卷各變數之構面其

信度值，根據Cuieford（1965）曾提出Cronbach’s  α係數之取捨標準，認為α值

大於0.7者為高信度，小於0.35者為低信度。本研究各變數之構面其信度皆大於

0.7，具有相當高信度，顯示本研究衡量問卷結果具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如

表3所示。 

表3  本研究問卷各構面信度檢定(n=130) 

研究變數 研究構面 Cronbach’s  α 

主觀規範 重要關係人 0.870 

知覺行為控制 
有利條件 0.810 

自我效能評估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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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利己性 0.851 

利他性 0.877 

（二）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旨在檢驗一個變數是否能準確地衡量到所欲衡量的特定構念。由於

本研究之各變數乃由理論架構而產生的，因此較適合採用內容效度及構念效度，

茲將分別說明如下： 

1.內容效度 

本研究在問卷編製，則採取有系統地參酌過去之文獻設計而成的，因此本研

究問卷應具有一定程度的內容效度。 

2.構念效度 

構念效度係指問卷能夠測量到理論上建構的程度，有理論的邏輯分析作為基

礎，又根據實際所得資料來檢驗理論的正確性，因此是一種最為嚴謹的效度檢驗

方法（王保進,2002）。 

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對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3個量表，判斷是否有足夠的區別效度與收斂效度。在區別效度方面，兩個不同

概念間的相關係數應該小於每一個概念的平均解釋變異量（AVE）之平方根。

（Hair et al., 2006）。由表4可得知，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之

態度，所有構面之平均解釋變異量的平方根值皆大於各成對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故符合Hair et al.（2006）之建議標準。綜合上述分析之結果，可得知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的所有構面皆有所區別，也就是表示各量表

的區別效度佳。 

在收歛效度方面，Fornell and Larcker（1981）要求標準化項目負荷量皆要大

於0.5，且t值要達顯著水準（p＜0.01，即｜t︱＞2.58）時，構面才具有一定的收

斂效度。而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三個變數內之問項，

其因素負荷量皆大於0.5，且t值皆有達到顯著水準( p<0.01，即| t |＞2.58)，因此

具有一定程度的收斂效度。 

表4  各構面之區別效度分析表 

研究構面 重要關係人 有利條件 自我效能評估 利己性 利他性 

重要關係人 0.750     

有利條件 0.614*** 0.825    

自我效能評估 0.598*** 0.527*** 0.907   

利己性 0.625*** 0.632*** 0.609*** 0.855  

利他性 0.677*** 0.483*** 0.518*** 0.717*** 0.851 

註：***表示 p＜0.01 

對角線所使用陰影的部份為平均解釋變異量（AVE）之平方根，非對角線部份各構面間的相

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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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敘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5中可得知，在主觀規範各問項平均數中，以「股東的支持，有助於貴

公司願意從事企業社會責任」平均數為5.20最高。由此可知，公司得到股東的支

持時，有助於提高對企業社會責任正向的評價。 

從表6可得知，在知覺行為控制各問項平均數中，以「公司擁有健全的財務

能力，有助於貴公司願意從事企業社會責任」平均數為5.26最高。由此可知，公

司擁有健全的財務能力，有助於提高對企業社會責任正向的評價。 

從表7可得知，在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各問項平均數中，以「貴公司認為從

事企業社會責任有助於提升公司的企業形象」平均數為5.39最高。由此可知，對

於公司企業形象能創造正面效益的，相對地亦有助於提高對企業社會責任正向的

評價。 

 

表5  主觀規範變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研究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排序 

重要關係人 

b01_1 4.96 0.811 2 

b01_2 5.20 0.709 1 

b01_3 4.95 0.810 3 

b01_4 4.91 0.910 4 

b01_5 4.69 0.861 5 

b01_6 4.44 0.980 6 

   

 

       表6  知覺行為控制變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研究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排序 

有利條件 

c01_1 4.82 0.656 8 

c01_2 4.90 0.692 7 

c01_3 4.98 0.792 6 

c01_4 5.09 0.919 2 

自我效能評估 

c02_1 5.26 0.721 1 

c02_2 5.04 0.720 4 

c02_3 4.99 0.731 5 

c02_4 5.05 0.761 3 

 

 

                                 表7  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變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研究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排序 

利己性 

a01_1 5.20 0.664 3 

a01_2 4.91 0.811 9 

a01_3 5.39 0.641 1 

a01_4 4.98 0.830 7 

利他性 

a02_1 5.33 0.615 2 

a02_2 5.14 0.785 5 

a02_2 4.95 0.879 8 

a02_3 5.00 0.778 6 

a02_4 5.18 0.745 4 

 



 

 393 

四、公司特性分析 

本研究在探討不同公司特性，與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企業社會責任之

態度變數間有無差異之情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在

公司成立年資、員工人數方面並無顯著差異情形。由此可知，企業社會責任的態

度並不會受到公司成立時間的長短、員工人數的多寡，而產生兩極化的評價。因

此，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與重要性，隨著這些年來的努力，已陸續在不同規模的

企業中，發揮正面的影響力。如今，企業社會責任已是企業無法逃避的，也是準

備迎接全面企業社會責任時代的到來。 

此外，由表8可以得知，在公司的資本額方面，則發生了顯著性的差異，在

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變數的利他性構面問項平均數發現，資本額50仟萬元以下之

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抱持著較低的評價。 

由表9可以得知，在產業別方面，亦發生了顯著性的差異，知覺行為控制之

有利條件構面及企業社會責任兩個構面問項平均數發現，製造業普遍對於企業社

會責任亦是抱持著較低的評價，可能因為此波金融風暴，使台灣製造產業受創嚴

重。這次經歷如此重大的打擊，企業需要長時間的修復，為維持企業永續之發展，

不得不先顧及自身之需要，也因此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抱持較保留的評價。 

  綜上所述，不同公司特性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表現上有顯著的差異，驗證本

研究假設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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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公司資本額與研究變數之差異分析 

研究

變數 

研究

構面 
資本額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Scheffe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之
態
度 

利
他
性 

50 仟萬元以下(1) 4.826 0.648 

2.574 0.016** {1、3、5、6、8、4、7、2} 

51~100 仟萬元(2) 5.456 0.522 

101~200 仟萬元(3) 4.857 0.746 

201~300 仟萬元(4) 5.238 0.650 

301~500 仟萬元(5) 4.957 0.503 

501~1000 仟萬元(6) 5.133 0.598 

1001~3000仟萬元(7) 5.350 0.503 

3001 仟萬元以上(8) 5.200 0.592 

【註】**表示 p 值＜0.05 

表9  產業別與研究變數之差異分析 

研究 

變數 
研究構面 產業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Scheffe 

知覺

行為

控制 

有利條件 

製造業(1) 4.843 0.564 

3.451 0.035** {1、2、3} 服務業(2) 5.098 0.622 

其他(3) 5.196 0.779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之
態
度 

利己性 

製造業(1) 5.000 0.625 

4.589 0.012** {1、2、3} 服務業(2) 5.311 0.580 

其他(3) 5.375 0.478 

利他性 

製造業(1) 5.024 0.646 

3.360 0.038** {1、2、3} 服務業(2) 5.236 0.593 

其他(3) 5.429 0.450 

【註】**表示p值＜0.05 

五、相關分析 

由表10可以得知，利用Pearson相關係數的檢定，來觀察主觀規範、知覺行

為控制及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等變數各構面之間是否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並

從係數大小可指出兩兩變數各構面間關係的密切程度。研究結果發現：（1）主觀

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主觀規範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呈顯著正相關，其相關係

數分別為0.693及0.703；(2)知覺行為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呈顯著正相關，

其相關係數為0.692。(3)主觀規範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的相關係數最高。綜合

上述分析，公司主觀規範的影響程度愈高，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也會隨之提高正

向的評價。兩兩變數間的關係皆呈現顯著正向相關，驗證本研究假說H3成立。 

表10  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的相關分析(n＝130) 

研究變數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主觀規範 1.000    

知覺行為控制 0.693***  1.000   

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0.703***  0.692***  1.000  

【註】***表示 p 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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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複迴歸分析 

由表11可得知，利用複迴歸分析的檢定，來觀察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

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等變數之間是否具有顯著的影響存在。研究結果發現：主觀

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三個自變數的adj-R2為0.568，即主觀

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的解釋變異量為56.8％；其F值

=85.769；p值=0.000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具統計上的意義。 

在個別顯著性方面，自變數之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因變數之企業社會

責任之態度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在比較β係數後，以知覺行為控制 (β=0.411)

最高，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本研究進一步檢查各變數是否具有共線性之問題，根據Hair et al.(1998)提出

VIF的臨界值必須小於10，否則就有共線性的問題發生。在表10中可發現，各個

變數的VIF值皆遠離前述的標準。因此，各變數間並無明顯的共線性問題。 

綜合上述的分析結果，公司不管在財務、組織等能力上有充裕的資源可供使

用時，將會提高對企業社會責任正向的評價。由此得知，此線性迴歸模型驗證了

本研究所提出假說1及假說2皆成立。 

表11  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的迴歸分析(n＝130) 

自變數/依變數 
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β 標準誤 t VIF 

（常數） 1.243 0.309 4.026  

主觀規範 0.374 0.070  5.359*** 1.923 

知覺行為控制 0.411 0.084  4.905*** 1.923 

F 85.769 

Sig. 0.000 

R2 0.575 

adj-R2 0.568 

D-W 2.262 

【註】***表示 p 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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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了解2008年台灣前一千大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驗證企

業之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是否會正向影響其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本研究透

過問卷調查，實證2008年台灣前一千大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在130個有

效問卷中，本研究發現： 

一、研究變數間之發現 

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兩兩變數間均呈顯著正相關，並且對企業社會責任

之態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驗證本研究假說1~3成立，此結論亦與Ajzen

（1985;1991）及Ajzen and Madden（1986）的研究認為個人之態度、主觀規範與

知覺行為控制三者間具有相互影響之關係。亦即國內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會受到公司重要關係人之支持、政府的獎勵、衡量公司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能力

及對公司有利的條件所影響。 

另外，在主觀規範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間呈現正相關，此研究亦發現，公

司的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其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當公司重要關係人對企業社會

責任支持度愈高，則會提高企業社會責任之正面態度的評價；而在知覺行為控制

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間亦呈現正相關，此研究同時也發現，公司的知覺行為控

制會正向影響其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當公司不管在人力、財力、組織能力及必

要資源上都有足夠之能力，將會更加地提高對企業社會責任正面態度的評價。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假說一至假說三均成立，即公司之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

控制皆會正向影響其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公司之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有正

向顯著性相關。 

在公司特性方面，由於去年全球歷經史上罕見之金融海嘯，造成全球各產業

紛紛中箭倒地、哀鴻遍野，台灣企業也無法倖免於難。雖然，企業社會責任已成

為一股勢不可擋的國際浪潮，台灣的企業也日漸重視此項議題，開始參與公益活

動，將取之於社會的利益，具體地回饋給社會，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但畢竟隨著

外在環境的變化如此劇烈，企業紛紛採取穩健原則，不冒然進行各項的投資，以

維持企業營運上的穩定性。也因此，在研究結果中發現，資本規模較小的企業以

及製造業，相對地在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表現上比較不亮眼。 

綜合上述，本研究假設四成立，不同公司特性是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表現

具有顯著性的差異，資本規模小以及製造業的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抱持

較低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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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及建議 

本研究有若干限制，而未盡完臻之處，後續研究仍可作為改善之方向：第一、

本研究對結果乃針對台灣前1000大之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因此對於其他產業而

言，本研究結果無法一體適用。第二、本研究主要採取郵寄問卷的方式，再補以

電子郵件方式發送催收之問卷，在問卷填答上，無法對填答者身份進行控管，亦

有可能會因填答者主觀個人的認知、學經歷的不同，對衡量問卷認知上亦有所差

異，恐有造成衡量誤差之現象發生，此亦為實證研究難以避免之遺憾與缺陷。第

三、因受限於問卷回收期間（2009/3/20至2009/4/10）及研究對象（全國前一千

大企業）之限定，造成本研究的樣本有效回收率過於偏低。 

由於，本研究的樣本對象乃針對國內前一千大企業，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

將研究範圍擴大至全國所有的產業，除了能使樣本更具代表性外，也能夠了解不

同產業別之間的差異性，其研究結果推論將更具可信度。其次，本研究僅探討主

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間的影響；後續研究者可更進一步

將外在環境納入成為干擾因素，將有助於了解真正影響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為

何，進而有助於提高企業社會責任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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